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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内面积售房 算把明白账
省住建厅房产处有关人士：实施工作正在计划中

明白账有利于市场

对于山东即将推行套内面积售
房的措施，世联怡高房地产策划机
构总经理朱江认为，对于购房者来
说其实是一件有益的事。他说：
“按建筑面积算是糊涂账，哪些公
摊，哪些不公摊，公摊多少，虽然
国家有明文规定，也有测绘局的测
绘报告，但是这里面确实出现了很
多问题。有些公共设施，比如物业
管理处，一些设备用房，该公摊，
还是不该公摊，消费者没有主动
权，你管不着。这样按建筑面积售
房容易造成糊涂账。算套内面积是
个简单的算法，大家都能算出来。
老百姓用尺子一量，基本上就能量
出来，不会糊弄我。对测绘的验证
也好验证，基本上没有大的问题。
总体来讲这对购房者是个保障，是
个好事。这种政策的出台对市场实
际上是有力的推进。市场更规范
了，减少矛盾，市场更加健康、成
熟。”

对房价没大影响

那么，按套内面积售房对价格
来说会有什么影响？李福财分析
说：“从按建筑面积售房到按套内
面积售房，就是一个核算标准的变
化，对房价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当
然同一套房子单价会提升，因为核
算标准变了，我估计总价不会有多
大变化，即便对房价有影响也不会
很大。”朱江也认为，总价来说不
会有太大影响。因为大家都在算
账，单价会上来，总价没有变化。
定价时肯定会把这些要素考虑进
去。

对于套内面积售房，消费者也
有一种担心，如果按套内面积计算
了，开发商做得公摊越少赚钱越
多，本来应该有的公共部分被取消
了，会不会影响产品品质？对此，
山东中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营销
总监李福财认为，国家对小区规
划、公摊都有规范要求，一般开发
商不敢私自更改，不会影响到产品
品质。

而朱江认为还是要拿到一个
市 场 竞争 的角 度 去看 。他 说 ：
“公共部分做不做，做多少，最
后 不 是取 决于 消 费者 担心 的 因
素，而是取决于市场竞争。别人
都做了你不做，你卖不动，价格
上不去。从重庆市场上来看，并

不是实行政策以后开发品质越来
越低了，反而是越来越高了。市
场逼着开发商在公摊方面该投入
还得投入。他要是做得不好，不
合适，消费者不买单，房子卖不
掉，最后还是开发商倒霉。”

执行难度不大

如果真推行按套内面积售房的
话，对开发商来说执行起来有什么
难度吗？李福财认为，这个问题不
大，主要看政策如何规定，是强制
推行，还是可以选择。当然受传统
习惯、认识的影响，一开始开发商
和购房者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其
实现在的购房合同上也注明了公摊
面积和套内建筑面积。

朱江也表示，没有什么难度，
就是一个定价方式的变化。套内面
积计算比建筑面积计算好算，建筑
面积里的公摊面积计算要素太复杂
了，不是搞专业的根本就不知道哪
些该摊哪些不该摊。算套内面积是
实打实的，开发商就没有那么多猫
腻了，竞争就是拿套内面积实打实
的去比，从竞争来讲更加公平。

(楼市记者 郑勇山)

“今后我省要严格房地产市场的监管，对取得预售许可或办理现房销售备案的房
地产开发项目，除了要在规定时间内一次性公布全部销售房源，并按申报价格明码标
价外，还要推行按套内面积销售的做法”，郭兆信副省长日前在全省公共租赁住房工作
会议上这样谈到。此前已有重庆、北京等地推行了按套内面积售房。山东省住建厅房产
处副处长刘春藏在接受采访时谈到相关工作正在计划中。

“我省新建商品房销售今
后拟实行套内计价”，消息一
出，很多有购房经验的人士都
已经猜到，这是“冲着”公摊
面积来的。其实在国际上，大
多数国家房屋销售都是按照套
内面积计价，住宅标准化程度
高的国家甚至按套销售，而且
国内现行房地产市场化制度改
革的借鉴地——— 香港也是采用
套内面积销售。在销售方式上
推行商品房套内面积销售的方
式到底有哪些利弊，我们不妨
看看国内施行最早、被媒体评
为“房地产政策实施最具创新
精神的城市”重庆的做法。

1 、首吃螃蟹立法推“套
内”计价

2002 年 08 月 01 日，《重
庆市城镇房地产交易管理条
例》正式实施。条例规定，今
后重庆的商品房销售以套内建
筑面积作为计价依据。重庆成
为全国第一个以地方立法的形
式明确套内面积销售的省市。

强制性推行商品住宅按套
内面积计算房价的政策初衷就
在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避免发生公摊面积争议，
防止开发商利用公摊面积牟
利。购房人可以更容易了解房
屋单价和真实面积。而当时该
条例实施的最大的阻力，来自
于已经习惯以建筑面积来计价
销售的房地产开发商。

2 、百姓得实惠，意外收
获“高土地利用率”

按照套内面积售房，确实
让重庆百姓得到了实惠，房子

实际使用面积一目了然，而且
该制度使楼盘优劣对比变得容
易，从而“倒逼”开发商在产
品设计上狠下功夫，纷纷增加
项目卖点，其中在户型设计中
普遍都增大了可赠送面积。赠
送大面积的露台和入户花园是
如今重庆房地产市场一大特
色。

另外，计价方式的改变，
“意外”推动了土地集约利
用。因为按套内面积计算房
价，迫使开发商努力提高住房
的得房率，控制公摊面积。客
观上提高了土地的使用效率，
符合城市土地集约节约化利用
的国策。

3 、“诱导”公摊面积缩
水，六年后又重提“建面”

任何事情都具两面性，在
重庆推行“套内”计价之初，
就有人士提出：“从”建面
“到”套内“，开发商无非是
把公摊摊到”套内“，如果公
摊面积缩水怎么办？”。如今
购房者不再关注“建面”、
“公摊”；重庆的开发商透
漏，如今几乎所有新建商品房
的公摊面积都会“自动”缩水
30% 左右。缩水反增到“套
内”还好，而部分开发商通过
缩小电梯间、楼梯间面积，做
成一梯多户等方式缩减公共区
域面积，以致影响到了居住舒
适性。

重庆实践中引发了许多新
问题，六年后的 20 0 8 年 8
月，重庆市要求商品房销售者
在出售房屋时，要向购房者同
时公布房屋建筑面积的价格和

套内建筑面积的价格，并约定
按套内建筑面积和套内建筑面
积单价作为面积误差的处理依
据，最大程度保护广大购房者
的合法权益。

另外， 2003 年北京市颁
布了新的《北京市城市房地产
转让管理办法》。继重庆后，
北京成为国内第二个执行商品
房销售按套内建筑面积计价的
城市。与重庆不同的是，北京
颁布的强制法规只针对商品住
宅，商业类项目仍可按建面或
者按套销售。

相关链接

以 2010 年 7 月为例，根据
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的统计，重庆主城区商品住房
成交 115 万平方米，环比增长
21 . 5% ；建筑面积成交均价为
5377 元/平方米，如果以 20%
的公摊水平折算，目前重庆主
城区住房套内面积成交均价为
6721 元/平方米。而根据最新
发布的《 2010 年 7 月中国城市
房价排行榜》显示，济南目前
的建筑面积成交均价为 7760 元
/平方米，折合为套内面积售
价则蹿升至 9700 元/平方米，
比重庆将近高出 3000 元/每平
米。

依此榜单，目前济南房价
排名位列省会城市第 9 ，排在
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杭
州、南京、福州、哈尔滨之
后。

（楼市记者 郭强）

从“建面”到“套内”，再到“套内与建面”

重庆的反“摊”之路

套内面积售房可以解决混
乱的公摊，公摊面积的大小很
大程度上影响着住房的舒适
度。然而很多购房者对于公摊
概念模糊不清，包含内容界定
有误。更有甚者，完全忽视公
摊面积，不把其作为购房的参
考标准。

公摊概念模糊不清

购房者对于公摊面积了解
几许？记者随机采访了购房俱
乐部的一些会员。“公摊就是
大家共同使用的一些建筑面
积，包括楼梯、过道、配电室
等等”、“对于公摊我很模
糊，因为我买房看重的还是户
型、价格，公摊一般不问”、
“很少关注公摊，不作为买房
标准”。

记者采访发现，部分购房
者对于“公摊”能略说一二，

但是不够全面，也界定不清，
很多不属于公摊面积的部分也
被划分到公摊行列中。还有部
分购房者不把公摊作为选房、
购房标准，与价格、户型、配
套相比，公摊显得微乎其微。

何为公摊？

相关人士解释，住房公摊
面积作为住户所需要分摊的公
用建筑面积，它与房子套内面
积一起构成了一套商品房的建
筑面积。公摊面积主要由两部
分组成：一是能构成整栋建筑
服务的公共用房和管理用房建
筑面积，包括电梯井、楼梯
间、垃圾道、变电室、设备
间、公共门厅和过道、地下
室、值班警卫室等；二是套(单
元)与公用建筑空间之间的分隔
墙以及外墙墙体。作为独立使
用空间销售或出租的地下室、

车棚，不计入公用建筑面积部
分。作为人防工程的地下室也
不计入公用建筑面积。

公摊的计算方法

《房产测量规范》显示：
查看分摊的公用面积是套内建
筑面积与公用建筑面积分摊系
数之乘积。套内建筑面积由三
部分组成：套(单元)内的使用
面积，包括卧室、起居室、
厅、过道、厨房、卫生间、厕
所、储藏室、壁柜等分户门内
面积的总和；套内墙体面积；
阳台建筑面积。套内建筑面积=
套内使用面积+套内墙体面积+
阳台建筑面积。

公用建筑面积分摊系数整
栋建筑物的公用建筑面积除以
整栋建筑物各套内建筑面积之
和，即为建筑物的公用建筑面积
分摊系数。(楼市记者 陈晓翠)

很多消费者购房时很看中
房子的公摊面积，不少人认为
花钱买房，公摊面积越少越
好，否则使用面积减少，就会
降低商品房的使用率。居住过
程中，真的是公摊越少越好
吗？调研中发现，其实公摊面
积需要在一个综合平衡的区
间，专家表示过高固然会损失
住宅面积，甚至多花冤枉钱，
但是在考虑经济因素的同时，
购房者也应当认识到过低的公
摊面积可能会损害居住品质，
因此公摊比例适中才最佳。

公摊面积过大，势必降低
房屋的性价比，过小，则影响

居住的舒适度，那么，公摊面
积多大才适宜呢？对此，可以
用公用建筑面积分摊系数(简称
分摊系数)来衡量。所谓分摊系
数，指的是公用建筑面积与套
内建筑面积的比例。尽管商品
房公用建筑面积的分摊以幢为
单位，但由于为整幢商品房服
务的公用建筑面积，由该幢楼
各套商品房分摊，为局部范围
服务的公用建筑面积，由受益
的各套商品房分摊，所以一幢
楼的分摊系数也可能不是唯一
的。一般来说，塔楼的分摊面
积要大于板楼的分摊面积。

专家表示，一个楼盘的公摊

率是否合理需要多方面考量。一
些楼盘，为了提升楼盘的居住品
质，设计了明亮的电梯厅、宽敞
的公用空间等等，但相应的分摊
面积加大，户型使用率降低。另
一些楼盘为了缩减公摊系数，不
正常缩减公用面积，就意味着楼
盘相应附加功能的减少、居住档
次的降低。所以，如果购房者仅
仅从经济上是否划算的角度来
考虑使用率的高低，是不全面
的。所以，购房者不应盲目追
求使用率，当超过合理的限度
时，一定要注意辨别是以牺牲
居住品质为代价换来的，还是
在设计上有所突破。

公摊三问之③：

公摊是否越少越好？

“第一次购买商铺的时候
真不知道公摊会这么大，等于
商铺价格翻番”，在花园路海
蔚广场购买产权商铺的李女士
说，他们在几年前购买的 100
多平米的商铺公摊在 50% 左
右。可经过咨询，她得知，
50% 左右的公摊值在商铺这类
的物业中是正常的。她说，从
经验来看，投资商铺并非公摊
率越低越好，表面上看，公摊
率低，所购商铺的使用率就要
高一些，但经营效果未必就
好。投资商铺，要刻意考察的
是口岸、位置、规划、价格、
投资回报等因素，公摊率高低
还排在其次。

与商铺相比，市区多层住
宅公摊就小了很多，赵先生在
明湖小区购买的 103 平米的两

三居室二手房，公摊才 9% ，他
说，公摊小，享受的公共空间
自然就少了，只有楼前楼后这
点活动空间，肯定比不上现在
一些新建社区提供的景观、绿
地、健身运动场所、电梯等等
环境与设施。济南天鸿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营销部经理郭文
魁介绍说，他们开发销售的万
象新天项目，目前多层公摊在
12% 左右，他说，多层住宅公
摊的大头在楼梯间，由于没有
写字楼、公寓等物业所拥有的
大堂，也没有电梯间，设备
间，所以分摊很小。但他们的
多层项目与市区老的多层建筑
相比，在园林绿化，以及产品
内部的装修、装饰方面档次要
高。

据了解，对于公摊，国家

没规定硬性的分摊比例标准，
根据建筑形式不同，公摊面积
比例可分三段，常规多层住宅
一般为 8%-15% ，小高层一般
在 10%-20% ，高层的楼盘一般
在 15%-30% 。从户型上看，大
户型的公摊较小，而小户型公
摊较大。从楼房类别上说，板
楼的公摊较小，公寓式楼盘公
摊较大。对于商业物业来讲，
有的高档商场的分摊比例甚至
能达到 60% ，像济南贵和、银
座商城之类的分摊一般在 40-
5 0% 左右。而对于写字楼来
说，与商业项目一样，公摊普
遍较高，一般在 20%-40% 左
右，这也是根据项目的档次来
定的，档次越高、公共面积越
大、分摊比例越高。

(楼市记者 田园)

公摊三问之②：

物业不同 公摊有别？

资料片：某楼盘广告很直白

公摊三问之①

公摊面积哪里“摊”？

买过房子的人都知道，不论
是多层、高层还是小高层，肯定
都会有公摊，只是多少而已。一
些楼盘喊出“ 0 公摊”的口号，
的确吸引了众多购房者的目光，
但也很容易引起纠纷。

早在 2000 年时，成都就发
生过一起“ 0 公摊”纠纷：成都
一楼盘打广告说是“ 0 公摊”，
合 同 中 公 摊 面 积 一 栏 也 为
“/”，但在房产证办下来后，
却被发现有公摊，多次协调未
果， 40 余名业主向法院提起了
诉讼。法院最终判决开发商方返
还公摊面积房款。

业内人士指出，“ 0 公摊”
其实就是一个营销手段和策略，
是一种噱头，就像平时很多开发
商都提出的“得房率”一样，强
调的是附加的、赠送的部分，比
如飘窗、露台、空中花园等，可
利用的地方超过了所承担的公摊
部分，将这样的情况等同为“ 0
公摊”罢了。

一名律师说，要想避免商品
房买卖方面的纠纷，首先必须搞
清楚开发商广告宣传用语所表达
的真实意思。另外，要在合同中
进行约定，消费者的权益才能得
到明确保障。

解码“0 公摊”广告

资料片

资料片


